「2026龍潭歸鄉文化節-桃園市市長盃龍舟賽」報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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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.報名表各欄均須確實填寫(字跡請勿潦草)，若資料不詳或不清楚將請報名隊伍另行補件。
2.區別組、里別組報名時，參加人員均需檢附戶籍資料證明，(如：身分證正、反面影印本)，以為選手參賽資格認定依據。
3.機關組報名時，參加人員均需檢附機關服務證明(如：員工服務證影本)，以為選手參賽資格認定依據。里長聯誼會組報名時，由區公所出具證明代為報名。國中學生組、學生男子組及學生女子組時，則請檢附學生證影本(畢業前已先行繳回學校者，則請學校蓋戳章以資佐證)，以為選手參賽資格認定依據。






切　　結　　書
(2026龍潭歸鄉文化節-桃園市市長盃龍舟賽報名用)


本隊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同意隊員裡有女性隊員參與2026龍潭歸鄉文化節-桃園市市長盃龍舟賽之□「公開男子組」□「學生男子組」比賽，並於比賽中擔任□奪標手□隊員絕無異議，特立此切結書為憑。


   切結人(領隊)：
   身分證字號：
   聯絡住址：
   聯絡電話：


中華民國115年      月     日


家長同意書
本人　　 　　  (身分證字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)之未成年子女
               (身分證字號：　　　　　　)身體健康，確實符合
活動參加資格，茲同意其參加2026龍潭歸鄉文化節-桃園市市長盃龍舟賽之(                       )組活動。
此致
桃園市龍潭區公所
 

       立同意書人(家長/法定代理人)： 　　        　 (簽章)



中華民國115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



※家長或法定代理人簽名後請親送或郵寄至主辦單位 謝謝!


健康聲明書
本人　　 　　  (身分證字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) 報名參加2026龍潭歸鄉文化節－桃園市市長盃龍舟賽活動，特此聲明如下：
本人目前身心狀況良好，了解龍舟賽活動係激烈之運動，需具備龍舟競賽之適當體能與健康狀況；本人無不適宜從事劇烈運動之情形（如慢性肺病(含氣喘)、心血管疾病、腎臟、肝臟、神經、血液或代謝疾病者(含糖尿病)、血紅素病變、免疫不全需長期治療者、孕婦、高齡者等），期間若有身體不適或影響參賽安全之狀況，將自行審慎評估是否參與活動，並願自負相關責任。

此致
桃園市龍潭區公所
 

       聲明人： 　　        　  (簽章)

中華民國115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
※聲明人簽名後請親送或郵寄至主辦單位 謝謝!
報 名 證 件 黏 貼 表(不足時請影印使用)
	編號
	正面影本黏貼欄
	反面影本黏貼欄

	
	1. 區別組、里別組選手請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、學生相關組別請報名學校出具證明、機關組，請檢附機關服務證正反面影本，並依照報名表參加人員順序依次黏貼，以為選手參賽資格認定依據。
2. 區別組、里別組所檢附之身分證如為115年2月19日以後(包含當日)補發者，請務必另外提供戶籍謄本(含詳細記事)以供報名查核。
3. 里長聯誼會組選手，則請各區公所出具證明代為報名。
	

	
	1. 區別組、里別組選手請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、學生相關組別請報名學校出具證明、機關組，請檢附機關服務證正反面影本，並依照報名表參加人員順序依次黏貼，以為選手參賽資格認定依據。
2. 區別組、里別組所檢附之身分證如為115年2月19日以後(包含當日)補發者，請務必另外提供戶籍謄本(含詳細記事)以供報名查核。
3. 里長聯誼會組選手，則請各區公所出具證明代為報名。
	

	
	1. 區別組、里別組選手請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、學生相關組別請報名學校出具證明、機關組，請檢附機關服務證正反面影本，並依照報名表參加人員順序依次黏貼，以為選手參賽資格認定依據。
2. 區別組、里別組所檢附之身分證如為115年2月19日以後(包含當日)補發者，請務必另外提供戶籍謄本(含詳細記事)以供報名查核。
3. 里長聯誼會組選手，則請各區公所出具證明代為報名。
	




